
  

证券代码：000767        证券简称：晋控电力     公告编号：2021临─090 

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 

100%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.为了优化电源结构，拓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，实

现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优势互补，公司拟以现金收购晋能

电力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晋能电力集团”）持有的山

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桥水电”）100%股权。

本次交易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。 

2.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公司

与交易对方晋能电力集团为同一控制人晋能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旗下公司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.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以 6 票同意、

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，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刘文彦先

生、董事师李军先生、董事史晓文先生回避了表决。独立董

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。此项交易尚

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



  

将回避表决 

4.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、不构成重组上市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.公司名称：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；  

法定代表人：史晓文； 

注册资本：174810.2 万元人民币； 

注册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 27 号；  

成立日期：2010年 08 月 02日；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

独资）；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000558730782Y； 

经营范围：以自有资金对电、热项目的投资、筹备及管

理；以自有资金对电、热项目上下游相关产业及相关高新技

术的投资、开发及管理；电力设施：电、热及相关产业设备

的检修与维护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； 

全资股东：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； 

实际控制人：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。 

2.历史沿革：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：晋能电力

集团）前身为始建于 2010 年 8月 2 日的山西国际电力发电

有限公司，2010年 10 月 2日更名为山西新兴能源产业集团



  

有限公司，2014 年 4 月 1 日更名为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。 

主要财务数据：  

单位：万元 

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2021 年 1-9月 2,690,395.30 2,547,815.31 142,579.99 562,741.37 -162,741.91 

2020 年 26,559,54.54 2,350,632.63 305,321.91 778,948.63 4,657.60 

3.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9.43%股份，为

公司控股股东。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为山西国际电力集团

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为晋能

控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

限公司与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同为晋能控股集团有

限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因此公司与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构成

关联关系。 

4.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标的股权概况 

1.本次收购标的为晋能电力集团持有的山西天桥水电

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。 

该股权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不存在

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

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2.截至 2021 年 08 月 31 日，该标的股权账面价值



  

45,447.76 万元，评估价值 55,616.65 万元。 

（二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；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岗； 

注册资本：16000 万人民币； 

公司地址：山西省保德县义门镇； 

成立日期：1981 年 9 月 18 日；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；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931112250880H； 

经营范围：发电、供电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； 

    历史沿革： 

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是山西省电力工业局于 1972 年

6 月筹备建设，1978 年 7月撤销筹备处，成立“山西省天桥

水电站”。1983年 9 月经山西省电力工业局批准，正式更名

为“山西省天桥水力发电厂”。1997 年 12月山西省政府将

原委托山西省电力公司代管的天桥水电厂划归山西省地方

电力公司管理。 

2003年天桥水电厂进行改制，由“山西省天桥水力发

电厂”更名为“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”，注册资本 16000

万元，为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2010 年 12 月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将天桥水电

100%的股权划转给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，划转后天桥水电



  

成为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业务模式： 

天桥水电的业务模式为电力销售。电力生产是由黄河水

流水力发电后通过输电线路进入电网。电力主要销售给国网

山西电力公司和榆林供电公司。 

装机容量及运营情况： 

天桥水电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为 12.8 万千瓦。2018年发

电量 63800万千瓦时，2019 年发电量 87500万千瓦时，2020

年发电量 79819万千瓦时。 

主要财务数据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

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 

2021 年

1-9 月 

57,670.16 9,065.05 48,605.11 12,987.67 3,896.50 2,907.24 -4,295.01 

2020 年 54,090.81 8,392.94 45,697.87 17,458.76 6,545.62 4,680.99 6,871.72 

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三）审计情况 

公司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审亚太审字

（2021）010951号审计报告，审计意见为无保留意见。 

截至 2021 年 8月 31 日，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总资产

56,928.04 万元，负债 11,480.28 万元，股东全部权益账面



  

价值 45,447.76 万元。 

（四）评估情况 

以 2021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。公司聘请具有执行

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

司出具中企华评报字(2021)第 6350 号评估报告。 

1.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： 

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

56,928.04 万元，评估价值为 67,096.93 万元，增值额为

10,168.89 万元，增值率为 17.86%；总负债账面价值为

11,480.28 万元，评估价值为 11,480.28 万元，无增减值变

化；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5,447.76 万元，净资产评估价值为

55,616.65万元，增值额为 10,168.89万元，增值率为 22.37 %。 

2.收益法评估结果： 

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

56,928.04 万元，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1,480.28万元，净资

产账面价值为 45,447.76万元。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

益价值为 57,110.07 万元，增值额为 11,662.31万元，增值

率为 25.66%。 

3.评估结论 

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7,110.07 万元，

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5,616.65 万元，

两者相差 1,493.42 万元，差异率为 2.69%。 



  

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：两种评估方法考

虑的角度不同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，

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。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

获利能力角度出发，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。 

天桥水电站为截流式发电站，收入受自然来水影响较大；

天桥水电站建成于上世纪 70 年代，建成时间较长，管理层

预计水轮机组将于 2026年至 2030 年进行更换，收益法测算

中对于更换期间的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根据企业的初步计划

综合确定。发电企业属重资产行业，固定资产投资占总资产

的比重大。综合考虑资产基础法采用的数据质量上优于收益

法采用的数据，因此采用资产基础法能更好地反映评估对象

的资产价值。 

根据上述分析，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

法评估结果，即：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

值评估结果为 55,616.65万元。 

（五）其他 

1.公司本次收购天桥水电 100%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转

移。 

2.公司本次收购天桥水电 100%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

表范围变更。 

3.天桥水电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、财务资助等情况。

天桥水电与晋能电力集团没有经营性往来情况。 



 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以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

的评估价值为依据，收购天桥水电 100%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

55,616.65 万元。 

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聘请的审计、评估机构所做评估结

果符合收购标的的客观价值，公司以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值

为依据所确定的转让价格定价公允。 

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所

确定的转让价格定价明确，价格公允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一）股权转让价格 

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权（100%股权）

的股权转让价格为甲乙双方认可的标的公司资产评估值，为

人民币 55,616.65 万元（大写：伍亿伍千陆佰壹拾陆万陆仟

伍佰元整）。 

（二）过渡期损益安排 

甲、乙双方确认，过渡期收益或亏损均由甲方享有或承

担。 

（三）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

甲、乙双方确认，本协议签订且甲方及标的公司完成协



  

议所约定全部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前提条件并经乙方确认

后五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。 

（四）其他 

交易协议经甲、乙双方及标的公司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

或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。 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是水力发电企业，从其行业特点

和经营业绩来看，其收益较为稳定。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

2018—2020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1249.18万元、4926.10万元、

4680.99 万元。2018—2020 年 ROE 分别为 3.46%、12.01%、

10.24%。公司完成收购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 100%股权后，

可以有效优化电源结构，提升整体盈利能力，有利于公司绿

色、健康、可持续地发展。 

七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

2021年 1月 1日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

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3412.94万元。 

八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1.事前认可意见：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收购天桥水电 100%

股权，是为了有效优化公司电源结构，提升整体盈利能力，

属于正常商业行为，并且评估值明确，价格公允。公司委托

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资产出具的评估

报告真实有效，符合公司交易的定价原则。 

2.独立意见：公司第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



  

易事项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。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本公司的

根本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公司董

事会审议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刘文彦先生、师李军先生、史晓

文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 

九、其他 

本次关联交易，不构成同业竞争，不涉及职工安置。 

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贷款，公司拟

以天桥水电全部股权质押方式向金融机构申请并购贷款融

资，金额不超 3.5 亿元。 

十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决议； 

2.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

独立意见； 

3.审计报告： 

4.评估报告； 

5.转让协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


